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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介機構 

是否配合檢查 

抵達仲介機構處所 

 

依檢查表項目執行勞動 

權益檢查（如附表） 

 

 

排定仲介檢查對象 

 仲介機構蓄意規

避、妨礙或拒絕

檢查 

簽 發 「 受 檢 通 知

函 」 通 知 仲 介 機

構。 

 配合檢查 

依相關規定適法之

處理。 

是 

是 

否 

否 

檢查結果處理 

否 

是 

檢查結果說明 
確認檢查項目，完成後向受檢

者說明檢查結果及雙方簽名確

認。 

否 

針對有疑似違規需釐清(申

訴案件)、尚未受檢、及前

次檢查有缺失之仲介機構優

先安排。 

檢查結果資料彙整及建檔 

書面通知仲介機構檢

查結果。 

書面通知仲介機構檢

查結果及建議或宣導

事項。 

 是否有須建議或

宣導事項 

瞭解無法配合檢查

之原因安排其他時

間的檢查 

 

 

是否有依法須 

改善之缺失 

1.書面通知仲介機構檢查

結果及應改善事項。 

2.就未符合規定部分，依

相關規定為適法之處理。 

 
研判說明及改善資

料是否符合相關規

定 

 
 

案情是否涉及違

反人口販運(11項

強迫勞動指標) 

是 

 

請仲介機構於期限內

提出說明或限期改

善，並檢附相關資料 

 

就涉及強迫勞

動部分移送司

法及相關單位

調查偵辦 

是 

 

否 

否 

否 

是 

 

定期追蹤偵辦

進度 

 偵查終結後 
是否起訴 

定期追蹤司法

審判進度 

 

司法判決確定 

依判決結果為其

他適法性處理 

是 

否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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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重點項目表 
船員保單 船員保單是否合乎規定。 

基本資料 外籍船員名冊資料是否系統性建檔。 

合作對象 
1.國外仲介是否已列為核准名單。 

2.合作之國外仲介是否有向本署報備。 

仲介服務 

1.服務紀錄表：仲介機構是否向船員提供服務。 

2.是否依仲介船員國籍配置雙語人員。 

3.是否留存船員簽約前觀看權益影片之錄影紀錄。 

契約 

1.服務契約格式是否按照契約範本簽訂。 

2.委託契約格式是否按照契約範本簽訂。 

3.服務契約是否齊全未逾期。 

4.委託契約是否齊全未逾期。 

工資 

1.經營者是否委託仲介付工資。 

2.經營者是否提供憑據，證明有足額給付船員工資。 

3.若由仲介機構發薪，是否將發薪證明提供給經營者。 

4.受委託核發工資是否按契約約定如期足額發放。 

5.代辦費是否合理。 

仲介執行項目 

1.突發事件是否紀記處理。 

2.內部申訴或糾紛案件是否記錄。 

3.申訴或糾紛案件是否處理。 

4.失聯船員之報案及協尋處理紀錄。 

5.是否有仲介外籍漁船(含大陸)漁船所僱用外籍船員。 

6.行政指導或處分案件後續是否有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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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仲介處所檢查人員檢查所需文件及辦理遠洋漁業勞動權益檢查事

項作業重點 

一、 檢查人員檢查前聯繫仲介機構，確認將於檢查時，抵達經營處

所，並提供適當場地作為檢查使用。 

二、 舉報案件應注意船員個資保密，不得透漏予仲介機構，並依該

員登船區間或航次請仲介機構提供佐證資料。 

三、 檢查人員行前須確認以下事項： 

（一） 受檢查仲介機構船籍資料文件。 

（二） 上次執行檢查時，發現缺失相關資料。 

（三） 仲介機構僱用中之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名冊等資料。 

（四） 個人物品準備，穿著漁業署背心或識別證，攜帶拍照或攝

影器材等檢查作業所需之物品。 

四、 仲介機構應置備下列相關證明文件，交由檢查員檢查： 

（一） 工資檢查項目： 

1. 經營者委託仲介機構發放工資部分：包含經營者委託發

放工資證明、仲介向經營者請款證明、是否提供工資證

明給經營者。 

2. 仲介機構發放船員工資部分：包含受委託工資是否依規

定發放、船員支付費用之相關費用（證件、訓練、健檢）

單據是否齊全、是否向船員收取其他服務費等。 

（二） 檢查契約項目：包含服務、委託契約是否有簽訂並經地方

政府備查、契約是否逾期等。 

（三） 合作對象部分：包含合作之國外仲介是否已列為核准名單、

是否有向本署備查等。 

（四） 仲介服務部分：包含船員服務紀錄、船員觀看權益影片錄

影留存、是否至船邊關懷船員、是否協助翻譯其工資簽收

單內容、是否協助就醫、是否代匯工資等。此外，針對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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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協助事務，倘現場情況允許，於檢查現場以抽查方式，

電訪船員或與漁船訪查結果比對。 

（五） 仲介執行部分：包含船員保單是否合規、突發事件處理與

紀錄、船員申訴案件之處理紀錄、是否依循行政指導（若

有）處理、是否向外籍漁船仲介外籍船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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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權益檢查仲介機構檢查表 

檢查日期  檢查地點  

公司名稱  

 

檢查

項目 
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應改善事項 宣導及建議

事項 

1、基

本資

料 

1.1 外籍船員名冊

資料是否系統性建

檔(含電腦資料)(與

漁管系統登錄之人

數及名單比對) 

是/否，說明情形：   

2、契

約部

分 

2.1 服務契約格式

是否按照契約範本

簽訂 

是/否，說明情形：   

2.2委託契約格式

是否按照契約範本

簽訂 

是/否，說明情形：   

2.3 服務契約是否

齊全未逾期 
是/否，說明情形：   

2.4 委託契約是否

齊全未逾期 
是/否，說明情形：   

3、船

員保

單部

分 

3.1 船員保單是否

合乎規定 
是/否，說明情形：   

4、工

資部

分經

營者

委託

仲介

4.1 經營者是否委

託仲介付薪資 
是/否，說明情形：   

4.2 經營者是否提

供憑據，證明有足

額給付船員薪資 

是/否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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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4.3 若由仲介機構

發薪，是否將發薪

證明提供給經營者

(檢查工資匯款、簽

收單等紀錄，有無

不當扣款) 

是/否，說明情形：   

4.4 受委託核發工

資是否按契約約定

如期足額發放(檢查

工資匯款、簽收單

等紀錄，有無不當

扣款) 

是/否，說明情形：   

4.5 代辦費是否合

理 
是/否，說明情形：   

5、合

作對

象 

5.1 國外仲介是否

已列為核准名單(提

供與國外合作之仲

介之資料) 

是/否，公司名

稱：                   
  

5.2 合作之國外仲

介是否有跟本署報

備（如船員訪查或

各 式 舉 報 有 涉 嫌

時，進一步查證） 

是/否，公司名

稱：                   
  

6、仲

介服

務部

分 

6.1 服務紀錄表：

仲介機構是否向船

員提供服務(如關心

生活、帶看醫生、

代匯薪資等) 

是/否，說明情形：   

6.2 是否依仲介船

員國籍配置雙語人

員 

是/否(含不足額) ，說明情

形： 
  

6.3 是否留存船員

簽約前觀看權益影

片之錄影紀錄 

是/否(含不足額) ，說明情

形： 
  

7、仲

介執

行項

目 

7.1 突發事件是否

記錄處理 
是/否，說明情形：   

7.2 內部申訴或糾

紛案件是否紀錄 
是/否，說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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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申訴或糾紛案

件是否處理 
是/否，說明情形：   

7.4 失聯船員之報

案及協尋處理紀錄 
是/否，說明情形：   

7.5 是否有仲介外

籍漁船(含大陸)所

僱用外籍船員 

是/否   

7.6 行政指導或處

分案件後續是否有

進行改善 

是/否，說明情形：   

其他說明： 

帶隊檢查員向仲介機構代表人或代理人說明檢查結果，並徵詢及回應反映意見： 

※表列「應改善事項」欄，將併入下次檢查重點項目。 

勞動檢查員簽名：  

帶隊檢查員 ： 

船長、經營者或代理人簽名：  

檢查日期時間：                 ，     ：      至      ：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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